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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
1.嘉義市108學年度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
2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04月2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40030833B號令修正發布之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(市)推動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要點》
    3.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7年10月2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70128908號函
二、目的： 
1.鼓勵本市學生使用網路資源，豐富學習內容，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。 
2.推廣本土語言教育與其他領域結合，使學生更具有多元統整的能力。 
3.培養學生對在地文化的進一步認識及運用資訊科技的基本能力。 
三、承辦單位：嘉義市嘉北國小 
四、競賽辦法： 
1.競賽項目：透過蒐集資料、實地調查將在地文化主題作一深入理解，並透過投影片的介紹，將所研究的主題做一介紹。
2.參加對象：嘉義市國中小學在學學生，競賽分國中、國小組。國小組每校以1組為限，國中組每校以2組為限。
3.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09年4月24日止。 
4.競賽日期：109年5月1日截止繳件。
              109年5月8日上午國小組參賽隊伍口頭簡報比賽。
              109年5月8日下午國中組參賽隊伍口頭簡報比賽。
5.競賽內容與方式： 
本活動讓參賽學生針對在地文化主題進行探究，針對研究動機、過程、結果、建議完成一份15頁以內之Word書面報告及PowerPoint簡報，並於比賽中以簡報的方式進行相關主題介紹與陳述，在此一歷程中，讓學生能對在地文化能有更深刻的理解，以期日後可以進行相關在地文化解說員培訓活動之規劃。
（1）Word書面報告（一式三份）及PowerPoint簡報之電子檔請於5月1日前傳送到承辦人電子信箱（eadmin11@gm.cpes.cy.edu.tw），或燒錄成光碟繳交至嘉北國小教務處。
（2）出場序號於5月1日上午10時由承辦單位抽籤。抽籤結果當天公告於本校首頁。
（3）口頭簡報比賽每組報告時間以6至10分鐘為限。
五、著作權規定：比賽作品如有引用他人之文字或圖片作品，請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處理。 
六、評審方式： 
1.評審：由承辦單位遴聘評審委員評審，選出優勝作品。 
2.評審標準： 
研究設計與過程40％、心得創見15％、報告製作25％、口語表達20％。 
七、獎勵：
1.依各組競賽成績錄取第一名一組、第二名二組、第三名三組、佳作數組，發予參賽隊伍禮品與獎狀（包括各隊指導老師）。
2.依據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準則，給予主（承）辦是項活動之有功人員敘獎鼓勵。
八、經費：活動總經費為58,000元，由教育部全額補助。
九、本計畫轉陳市府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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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 每組以2人為限，報名請傳真至嘉北國小教務處（276-7534）
● Word書面報告（一式三份）及PowerPoint簡報之電子檔請於5月1日前傳送到承辦人電子信箱（eadmin11@gm.cpes.cy.edu.tw），或燒錄成光碟後繳交至嘉北國小教務處。

